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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三十四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昆澤：（14 時 2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李昆澤等 15 人，鑒於常有不肖電信業營

業員為了業績，利用智能障礙者無法自行判斷的弱點，誘騙他們申辦多支門號，或被詐騙集團

當人頭開戶，以至於欠下比每個月薪水還要高的手機費，電信業者卻以智能障礙者未受監護或

輔助宣告，堅持必須完成合約，造成這些家庭沉重負擔，家長還得早晚打零工替智障子女還錢

，顯見法律在弱勢者的保障上有重大缺漏，爰此，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除了應嚴格督導電

信業者在為心智障礙者申辦門號時應多把關、主動留意他們的權益外，並更應研擬相關辦法，

使受騙家庭可向業者要求終止提供服務以及對不合理的電話費可以主張免責。是否有當，請公

決。 

第三十四案： 

本院委員李昆澤等 15 人，鑒於常有不肖電信業營業員為了業績，利用智能障礙者無法自行判斷的

弱點，誘騙他們申辦多支門號，或被詐騙集團當人頭開戶，以至於欠下比每個月薪水還要高的

手機費，電信業者卻以智能障礙者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堅持必須完成合約，造成這些家庭沉

重負擔，家長還得早晚打零工替智障子女還錢，顯見法律在弱勢者的保障上有重大缺漏，爰此

，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除了應嚴格督導電信業者在為心智障礙者申辦門號時應多把關、主

動留意他們的權益外，並更應研擬相關辦法，使受騙家庭可向業者要求終止提供服務以及對不

合理的電話費可以主張免責。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日前雲林縣身心障礙者重建會公開呼籲電信業者應有社會良心，不該為了業績，在明知

申請者有智能障礙、沒有足夠辨識能力，卻還故意讓他們申請多支門號，造成這些弱勢家庭經

濟負擔雪上加霜。且這種情況不是只有最近才發生，早在一、二年前就有相關民間機構提出質

疑，智能障礙者因無法體認自己的需要與負擔，在手機業者促銷花招不斷的情況下，被誘騙申

辦多個手機門號，負擔超過自己薪水及監護家庭可負擔的手機費。 

二、而電信業者卻以「已查核雙證件」、無法律上的「輔助宣告」等形式上的理由，堅持合

約，並頻頻催繳費用，不僅影響到受害的智能障礙者其生活與情緒，亦造成該監護家庭沉重的

負擔，顯見法律在弱勢者的保障上有重大缺漏，爰此，要求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

針對上述情況，嚴格督導電信業者，對於不合理申辦多支門號的情況應嚴格把關，主動留意心

智障礙者申辦門號是否有不合理且損及權益的情況；又為能確實減輕撫養心智障礙者家庭不必

要的負擔，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更應研擬相關辦法，使受騙家庭可向業者要求終止提

供服務以及對不合理的電話費可以主張免責。 

提案人：李昆澤 

連署人：許智傑  劉櫂豪  葉宜津  黃偉哲  邱議瑩  

李俊俋  陳根德  蔡其昌  許添財  陳雪生  

林岱樺  林正二  黃文玲  林明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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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五案，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 

江委員啟臣：（14 時 2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江啟臣、吳育仁等 19 人，鑑於目前汽車

燃料使用費分配比例係依據行政院 70 年 10 月 19 日台 70 交字第 14956 號函辦理，有關省市道

路交通安全、道路維護經費之分配主體，交通部向按台灣省 70%、台北市 20%、高雄市 10%之

比例分配，至今三十餘年從未修正，有分配不公之嫌，以台中市為例，其須養護之道路長度及

面積為台北市 2 倍，但僅獲配 3 億餘元的養護費用，與台北市獲配之 67 億餘元相差 22 倍之多

；經濟發展至今，國家發展與國土政策已不同以往。爰此，建請行政院應盡速依公路法及汽車

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等相關規定，檢討修正汽車燃料使用費分配方式與比例，以符我國

地方制度層級之變革及現行交通建設狀況。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五案： 

本院委員江啟臣、吳育仁等 19 人，鑑於目前汽車燃料使用費分配比例係依據行政院 70 年 10 月 19

日台 70 交字第 14956 號函辦理，有關省市道路交通安全、道路維護經費之分配主體，交通部向

按台灣省 70%、台北市 20%、高雄市 10%之比例分配，至今三十餘年從未修正，有分配不公之

嫌，以台中市為例，其須養護之道路長度及面積為台北市 2 倍，但僅獲配 3 億餘元的養護費用

，與台北市獲配之 67 億餘元相差 22 倍之多；經濟發展至今，國家發展與國土政策已不同以往

。爰此，建請行政院應盡速依公路法及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等相關規定，檢討修正

汽車燃料使用費分配方式與比例，以符我國地方制度層級之變革及現行交通建設狀況。是否有

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資料顯示，102 年度全國汽燃費收入 456 億 5,231 萬元，分配國道公

路建設管理基金 102 億 7,177 萬元（占 22.50%），台北市政府 67 億 3,280 萬 3 千元（占 14.74%

）、高雄市政府 33 億 6,640 萬 1 千元（占 7.37%），其餘直轄市及縣市所分配汽燃費僅 43 億元

，占 9.42%，平均每一縣市不到 0.5%，比例懸殊。 

二、以台中市政府為例，截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台中市政府自行管養之本市道路（不含

原台中縣省道由公路總局管養部分）長度 337 萬公尺，面積 5,010 萬平方公尺，相較台北市道路

長度 154 萬公尺，面積 2,091 萬平方公尺，台中市管養道路及面積逾台北市管養道路 2 倍有餘，

然台北市獲配數 67 億元，為台中市平均獲配 3 億餘元之 22 倍，顯不合理。 

三、目前汽車燃料使用費分配比例係依據行政院 70 年 10 月 19 日台 70 交字第 14956 號函辦

理，有關省市道路交通安全、道路維護經費之分配主體，交通部向按台灣省 70%、台北市 20%

、高雄市 10%之比例分配，至今三十餘年從未修正，如今經濟發展與國家國土政策已與當初大

不相同，台北縣、台中縣市、台南縣市早於 99 年 12 月 25 日升格或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交通部

仍將這些新升格的縣市含括於台灣省內統籌分配，顯違反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 條，財政收支劃

分系統層級之原則。 


